江华检察：用心用情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022年以来，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以“利剑护蕾”为契机，涵养未检情怀，凝聚各方力量，以“我管”促“都管”，推进构建未成年人保护新格局。
一、涵养未检工作大情怀，让护航更暖心。以“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为指引，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从严从快办理未检案件。“严”字当头。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6月共批准逮捕34件41人，提起公诉26件36人。“教”字为重。立足“教育、挽救、感化”原则，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采取举行不公开听证会、开展社会调查等方式，对涉罪未成年人不批准逮捕7件10人，依法决定不起诉7件10人，依法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进行心理辅导41人（次）。
“暖”字用心。与控申部门建立案件信息互通机制，共同挖掘司法救助线索，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机制，构建“司法救助+社会救助”等多元化救助模式，全方位、多渠道解决未成年人的实际困难，让其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温度与温情。今年共向控申部门移送司法救助线索5条，办理未成年司法救助案8件，发放救助金16万元。如办理的左某辉司法救助案，经该院申报，省、市检察院、民政部门、乡镇政府、学校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左某辉实施联合救助和多元救助帮扶。
二、形成齐抓共管大格局，让护航更精准。聚焦六大保护，形成共治合力。通过检察监督，促进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相互融合、整体落实，通过“我管”督促“都管”，努力实现“1+5>6=实”。健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检察与相关部门职能优势，牵头与县纪监委、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签署强制报告制度、从业查询制度等系列文件，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提供制度保障。强化涉未监督。联合县妇联、社工组织做实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逐案分析未成年人涉罪及被侵害背后的原因，发出督促监护令49份，督促、引导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指导村（居）民委员会等相关组织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情况进行监督；严格落实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对学校教职工、民办幼儿园教职工、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等开展入职查询70余人次。
优化成长环境。督促“一号检察建议”落实落地，联合县公安局、教育局等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学校园周边书店、零售店、酒店、网吧等场所进行全面检查，就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检察建议和整改意见，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尽责，推进涉未行业规范经营，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三是奏响宣传普法大合唱，让护航更全面。以“线上+线下”的宣传方式，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营造“利剑护蕾”浓厚氛围，让法治观念深植每一个未成年心中。线上宣传广覆盖。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利用两微一端等互动平台，聚焦“校园贷”“套路贷”等社会热点及人民群众关注点，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宣传未检工作成效，及时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传递正能量，扩大未检工作影响力，引导未成年人在法律的约束与保护下健康成长。
线下宣传“零距离”。与县教育局联合制定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实施办法，13名员额检察官到各自任法治副校长的中小学校开展民法典、禁毒、防性侵、防溺水、防校园暴力等校园宣讲、座谈会、专项活动29次，引导在校学生远离违法犯罪，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开展以“检爱同行，共护未来”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主动邀请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参观“一站式取证中心”和观摩庭审，让学生们以直观的形式感受法治力量；以督促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和强制报告制度为牵引，深入乡镇村、社区等地，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法论事，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实落细，全面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江华检察202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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